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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的最新发展 

朱文奇

    朱文奇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1987年3月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国际法”博士学位。1988年12月，在

美国和欧洲完成国际法研究的博士后课题后回国，开始在北京外交部条法司工作。1994年年底，应聘去荷

兰海牙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先后任总检察长法律顾问和上诉检察官，是联合国前南斯

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中唯一来自中国的检查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联合国

司法机构出庭并进行辩论的中国法律专家。在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任职期间，朱文奇连续几年被欧洲

TELDERS国际法模拟法庭聘为欧洲国家国际法竞赛中的法官和主审法官。该讲演系朱文奇4月18日在复旦大

学所作。 

    

    国际刑法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过去的十年里，它是国际法所有领域里发展最快的一门学科。 

    

    国际刑法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在国际法方面，含有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法

下的国际罪行部分，如侵略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等等；在刑法方面，它除了刑法上的实

体法和诉讼法以外，还有比较法，如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比较，以及各国的司法制度的比较，等等。此

外，国际刑法在其实践的过程中还时时刻刻涉及到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即国家主权

问题。比如：国际刑庭为了索取证据和查清案子而向有关国家或政府官员送达传票或命令；国际刑庭要求

有关国家提供线索合作，以锁定和抓获被法庭起诉的嫌疑犯，并在将其抓获了以后押送到法庭；为了审理

案子的需要，国际刑庭必然要求将出庭证人所在地的国家当局同意他（她）出来、又要求法庭所在地国家

同意他（她）入境；以及当被告被定有罪后，国际刑庭又需要有国家自愿同意、将其关押在该国的监狱里

服刑，等等。 

    

    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 

    

    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将有关国际刑法的原则

和理论付诸实施。 

    

    第二年11月，又成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是一个有着800万左右人口的国家，1994年4月和

7月，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胡图族对占人口总数14％的图西族进行了大屠杀。被屠杀的卢旺达人总共达

到了80万左右，连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犹太人也没有那么快。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

了非常大的震动。卢旺达政府自己要求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以通过惩治罪犯来达到民族和解的目的。这

样，联合国安理会先后成立了两个国际刑事法庭。以后，联合国又成立了东帝汶国际刑事法庭、塞拉里昂

特别刑事法庭等。去年，联合国还就成立柬埔寨刑事法庭问题与柬埔寨政府签定了备忘录。 

    

    人们可能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这两个军事法庭在性质

上虽然也是国际法庭，但它们与联合国的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有很大的不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它们成

立的机制不同。纽伦堡军事法庭和东京军事法庭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成立的，审判的对象是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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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中的德国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嫌疑犯，或者叫战争罪犯。起诉检察官在起诉状中

都采用“代表某国政府对某某的起诉”的措辞，因此在学术界和国际法上时常被称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

审判”。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不是这样。它们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

立的，不是一个战胜国的法庭。所以，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代表整个国际社

会的。 

    

    除了联合国成立的刑庭以外，近年来与国际刑法发展有关的，还有英国法庭对皮诺切特引渡一案的审

理，以及安排在荷兰审理的洛克比案等等。 

    

    “普遍管辖原则”在历史上的第一次运用 

    

    谈到国际刑法的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比利时在2001年6月18日作的一个判决，这是国际法历史上、

或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适用“普遍管辖原则”。这个案例在国内几乎不为人所知，但它在国外传得很历

害，其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意义也很深远。 

    

    普遍管辖权，是指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国际法，对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特别是对构成危害人类共同利

益的少数特定的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和予以惩罚。所以，普遍管辖权与刑法上传统的领土管辖、保护管

辖或国籍管辖原则，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由于普遍管辖权突破了地域、利益保护和国籍这三种传统管

辖的因素，在国际法上历来受到严格的限制。 

    

     “普遍管辖原则”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领域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一种理论，这个从来没有的历

史，在去年6月被打破了--6月18日，比利时由其国内刑事法庭下了一个判决，裁定被起诉的4个卢旺达人

犯了战争罪。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1993年，比利时国内立法机构通过了一个法律，授权比利时国内司法机构可以

对违反1949年关于国际人道法四个公约的事件进行起诉。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正发生在1994年。事发后，

很多卢旺达人逃亡国外。比利时以前是卢旺达的殖民国家，逃亡到比利时就有这个案子里的4个被告。他

们是教父和修女。卢旺达是一个宗教信仰很浓厚的国家，教堂被公认为庇护所。但1994年大屠杀发生时，

人们往往对教堂也实施进攻。这4个被告把那些被追杀的图西族人引进教堂里，然后马上又去报告当地的

武装部队和胡图族的人，把教堂包围了起来，并往里面扔手榴弹等，结果里面避难的人死得非常惨。当

时，我作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检察官，到卢旺达当地去调查过。只见教堂里的尸体是一堆堆堆起来，

真是惨不忍睹。这4个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起诉，其中两人被判有罪。 

    

    比利时的判决打破了国际刑法上一贯采用的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原则--这个罪行发生地在卢旺

达，被起诉的四个人国籍又是卢旺达，被他们杀害的是卢旺达人，与比利时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比利时的

法庭实践普遍管辖权的原则，用本国的法律审理与自己国家或国民没有任何联系的案子，这在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又是从《联合国宪章》来的。《联合

国宪章》可以说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根本大法。当然，联合国安理会作为一个机构，本身也不能凌驾法律之

上。联合国安理会要成立国际刑事法庭或采取其他措施，也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实事求是地说，《联合国宪章》里并没有明确授权安理会可以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但是，国际刑事法

庭对此的解释是，虽然联合国宪章里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它在第41条规定了联合国安理会为恢复世界和平

与安全可以采取的一些制裁措施。虽然这些措施中没有成立国际刑事法庭一条。然而，规定中用了“包

括”（including）这个词，表示这里的措施没有详尽的意思，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在必要的时候，联

合国安理会可以采用“包括”中没有列举到的措施。这没有明确的措施也可以理解为包括成立国际刑事法

庭。 

    

    《联合国宪章》第25条还赋予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很大的权力，即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在《联合国宪章》

第七章下通过的决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必须接受并履行。这一条很厉害。由于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

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成立的，所有联合国的成员国都必须予以合

作。这为国际刑事法庭的运作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 

    

    关于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 

    

    成立国际刑事法院最初是1989年由两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当时的初衷是为了禁毒。但提出

以后，联合国接了过去，准备成立一个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的自然人进行审判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



199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提出草案，交给联合国第六委员会进行审议。同年的联大会议上讨论并成立

了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机构。以后，在1998年7月，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了关于成立国际

刑事法院外交会议。我作为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正式代表，作为国际刑法的专家，

参加在美国纽约和意大利罗马的会议，从法律技术的角度（不是政策的角度考虑）帮助各国代表团起草国

际刑事法院的《规约》。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规定，有60个国家批准这些规约，它就能生效。经过国际上的一些非政府组

织、西方国家纷纷做工作，到去年底今年初，有57个国家批准了。以后的几个月，就一直停留在57个国家

这个数字上。但到了今年4月11日这一天，一下子就有9个国家批准，因此，7月1日这天，世界上出现一个

新的国际组织，即国际刑事法院。该法院的属事管辖权方面，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几乎一样，涉及战争罪、反人道罪和种族灭绝罪。成立以后，如果绝大多数缔约国同意，还会加上侵略

罪。但在某些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目前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性的。它们的成立

就是为了分别审理与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有关的案子，审完以后它就解散了。而今年7月1日开始运作的国

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常设的机构。一旦设立，它就将一直存在下去。 

    

    另外，在它们有关属地、属时管辖权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

庭在管辖权方面，是都有一定的限制的。这从它们的名称就可看出来。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的全称很

长，叫“联合国起诉1991以来在前南斯拉夫国家领土内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嫌疑人的刑事法

庭”。它把法庭的管辖权限定得清清楚楚。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一样，它的全称叫做“联合国起诉1994

年以内在卢旺达境内所发生的或者由卢旺达国民在邻国境内所发生的有关严重违反种族灭绝罪行以及其他

国际人道法罪行的刑事法庭”。所以，卢旺达国际刑庭的管辖权，也仅限于1994年之内，在1994年1月1日

以前或1994年12月31日以后发生的，法庭管不了；罪行发生地被局限在卢旺达和邻国以内；犯罪的自然

人，只能是在卢旺达领土内的或邻国的卢旺达公民；而所审理的罪行，则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一样，被限

制在国际人道法的范畴内。 

    

    所以，国际刑事法院与现有的两个国际刑事法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普遍性。它一旦成立，对全世

界范围内的罪行都有管辖权。另外，它是永久性的。 

    

    1998年7月份，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在意大利罗马被通过后，开始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规约

通过以后，签署的就有130多个国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签了字。以色列也签了字。我们中国从维护

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出发，暂时还没有批准《规约》，也没有签字。 

    

    从理论上讲，通过惩治来制止国际犯罪，是世界所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一个国家是否加入

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则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定。各国的法律文化也不尽相同。在有关重要

的问题达成共识之前，每个国家自然都有选择是否加入、或在什么时候加入《规约》的权利。我在前南国

际刑事法庭工作中经常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西方对我国抱有偏见。所以，在环境不合适时，我们不一定非

要急着进去。 

    

    尽管我国还未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但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机制和基本法律文件，我们一定要研

究。另外，用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一个国家坚持把自己排除在外，恐怕也不好。从我在前南国际刑事法

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实践经验来看，有一点很清楚。《规约》也好，《程序和证据规则》也好，都

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预先规定得很细。很多法律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解决。前南斯拉夫国际刑庭和卢旺达

国际刑庭，是属于临时性的法庭，其管辖权有限定。然而，它们已经在其不长的时间里，审理了不少在国

际法和刑法上都没有先例的案子，解决了不少刑法史上的新问题。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规约》一共只有

34条。它只是原则上的规定。尽管在理论上，前南国际刑庭所适用的法律，一定是要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

部分的法律。但法庭在其实践中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意见和裁决，譬如对战争罪中的国际性或非国际性武装

冲突的界定等，以及怎样才算是“排除任何合理的怀疑”等等，还有关于“种族灭绝罪”的罪行构成要件

等，由于以前从来没有确切的定义，法庭的意见因此在客观上都具有了造法的“功能”。 

    

    国际刑事法院以后怎样，现在还不太好预测。但一般情况下，这将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国际性组织，这

个法院的成员国会越来越多。它在案例中的意见，也将对国际刑法和国际法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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